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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  

 

 

引言  

 

 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署

理行政長官指令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公務員薪酬依照向四個

中央評議會 1職方提出的薪酬調整方案調整，並由二零一三年四

月一日起生效，詳情如下—  

( a )  高 層 薪 金 級 別 及 首 長 級 的 公 務 員 ， 加 薪 幅 度 為

2 . 55% (相等於高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)；  

 

( b )  中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，加薪幅度為 3 . 92% (相等於

中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)；以及  

 

( c )  低層薪金級別的公務員，加薪幅度為 3 . 92% (相等於

低層薪金級別的薪酬趨勢淨指標 )。  

 

理據  

 

( A )  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  

2 .  按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的決

定，當局已向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提出上文第一段所述的薪酬

調整方案。  

 

3 .  四 個中央 評議 會職 方均 不 接納 薪酬 調整方 案 (見 附件 A

至 D )。香港政府華員會 (高級公務員評議會三個屬會的其中一個 )

拒絕就薪酬調整方案提出意見；警察評議會職方提出全體公務

員的加薪相等於三個薪金級別的綜合薪酬趨勢總指標 (即 5 .0 1 %)，

並最少加薪 4 %的反建議；其他職方重申他們加薪 4 .42 %至 5 %

的要求。他們的回應如下—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四個中央評議會是高級公務員評議會、警察評議會、紀律部隊評議會和第一

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。  

A 至 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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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方  高層  

薪金級別  

中層  

薪金級別  

低層  

薪金級別  

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 

( a )  香港政府華員會  拒絕提出意見  

( b )  香港海外公務員協會  4 . 42 % 4 . 42 % 4 . 42 % 

( c ) 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  4 . 42 % 4 . 42 % 4 . 42 % 

警察評議會  5 . 01 %及不少於 4 . 0%  

紀律部隊評議會  
不少於
4 . 42 % 

不少於
4 . 42 % 

不少於
4 . 42 % 

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  不適用  不適用  5 . 00 % 

 

4 .  職方在回應中提出的主要理據，已包括在早前提交予行

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的 薪 酬 調 整 要 求 內 。 他 們 的 主 要 理 據 包

括—  

 

( a )  當 局 並 沒 有充 分考 慮 薪 酬 趨勢 淨指 標 以 外 的其 他五

項 相 關 因 素， 尤其 是 生 活 費用 的變 動 及 員 工士 氣。

就 生 活 費 用的 變動 ， 職 方 認為 薪酬 調 整 不 應落 後於

通脹。大部份職方 (包括高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的三

個屬會及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 )在參考截至二零一三

年三月止的 1 2 個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率  2後，

認為薪酬調整幅度應高於或等同 4 . 42%。第一標準薪

級 公 務 員評 議會職 方 重 申， 當局應 參 考 同期 甲類消

費物價指數和消費物價指數某些組成項目 3的變動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是 指 與 較 低 開 支 範 圍 (即 按 二 零 一 二 年 物 價 水 平 調 整

後 每月住 戶開支 約 為 5 , 0 0 0 元 至 2 0 , 0 0 0 元 )住戶有 關的消 費物價指 數。

根 據政府 統計處 的數字 ，在截 至二零 一三年 三 月止 的 1 2 個月內 ，整體

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平 均 變 動 率 為 3 . 5 %， 包 含 同 期 政 府 所 有 一 次 性 紓

困 措 施 。 同 期 基 本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(經 剔 除 政 府 所 有 一 次 性 紓 困 措 施

的 影響 )為 4 . 4 %。  

3
 扼 要 重 述 ，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公 務 員 評 議 會 職 方 在 提 出 薪 酬 調 整 要 求 時 參

考 過的通 脹數字 包括： 截至二 零一三 年三月 止的 1 2 個月 內基本 甲類消

費 物 價 指 數 ( 經 剔 除 政 府 所 有 一 次 性 紓 困 措 施 的 影 響 ) 的 平 均 變 動 率

( 4 . 4 % )； 以 及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中 住 屋 ( 6 . 2 % )； 水 、

電 、煤氣 價格 ( 5 . 4 % )； 以及外 出用膳 價格 ( 4 . 6 % )的 按年變 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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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公 務員 面對 繁重的 工作 量以 及日益 沉重 的工 作壓力，

當 局 應 給 予一 個較 薪 酬 趨 勢淨 指標 為 高 的 薪酬 調整

幅度，以維持員工士氣；以及  

 

( c )  由 於 薪 酬 趨勢 調查 機 制 有 不完 善之 處 ， 故 二零 一三

年 薪 酬 趨 勢調 查 的 結 果 未 必能 完全 反 映 私 營機 構在

年 度 之 間 的薪 酬調 整 幅 度 。部 份職 方 指 出 ，從 二零

一 三 年 薪 酬趨 勢調 查 得 出 的薪 酬趨 勢 淨 指 標， 較從

其他人力資源管理機構進行的薪酬調查 4所反映的私

人機構薪酬調整幅度為低。  

 

5 .  警察評議會職方向當局提交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後，

致函行政長官表達員工的不滿 (見附件 E )。警察評議會職方質疑

當局在作出薪酬調整決定時已全面考慮六項相關因素的說法。

他們反建議全體公務員的加薪幅度為：三個薪金級別的「綜合

薪酬趨勢總指標」 ( 5 .0 1 %)扣除公務員遞增薪額開支。  

 

( B )  當局的立場  

 

6 .  上述論點以及六個相關因素已全部在決定薪酬調整方案

時予以考慮。就有關論點，當局留意到—  

 

( a )  薪酬趨勢 調查的目的，是 要確定 私 營 機 構 在 年 度 之

間的 薪 酬 調整 幅 度 ， 而 不 是 要追 蹤通 脹 。 故此 不 能

期望 薪酬 趨 勢淨 指標 或 薪 酬 調整 幅度 與每 年 的通 脹

相 同 或 高 於 通 脹 。 無論如何，以兩者比較，今年度

的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 (涵蓋全部公務員 87 %以上 )的

薪酬趨勢淨指標為 3 .9 2%，已高於二零一二至一三年

度 (與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所涵蓋的時段對應 )的

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(3 .7 % )；  

 

( b )  員 工 士 氣 是 決 定公 務 員 薪 酬調 整須 考 慮 的 六項 相關

因 素 之 一 。在 考慮 有 關 因 素時 ， 除 了 職 方 的薪 酬調

整 要 求 和 回應 外 ， 我 們 也 不可 忘記 維 護 既 定政 策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
 職 方 參 考 的 薪 酬 調 查 包 括 香 港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學 會 、 香 港 僱 主 聯 合 會 及

香 港 人 才 管 理 協 會 所 進 行 的 調 查 。 這 些 調 查 普 遍 發 現 本 港 薪 酬 中 的 底

薪 部分在 二零一 二年內 或二零 一三年 一月內 大約增 加 3 . 7 %至 4 . 5 %。  

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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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 法 ， 亦 是公 務員 的 一 個 核心 價值 。 考 慮 公務 員薪

酬 調 整 時 ，應 確保 有 關 決 定可 以維 護 既 定 薪酬 調整

機 制 的 公 正性 和公 信 力 。 無論 如何 ， 當 局 會繼 續考

慮 其 他 合 理可 行的 辦 法 ， 以協 助公 務 員 應 付日 益 沉

重的工作壓力及維持他們的士氣；以及  

 

( c )   二零一三年薪酬趨勢調查完全依照既定機制進行。

在 進 行 調 查 前 ，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委 員 會 (由 三 方 組 成

的 委 員 會 ， 成 員 包 括 十 名 職 方 代 表 )曾 考 慮 並 同 意

議定 的調 查 方法 及調 查範 圍 。這 次薪 酬趨 勢 調查 的

結果，已客觀反映 1 0 9 間參與調查機構的按年薪酬

調整 。 由 於 不同 薪酬 調查 的 調查 方法 和涵 蓋 範圍 各

有 不 同 ， 其 他 人 力 資 源 機 構 進 行 的 薪 酬調查結果，

並不是薪酬調整的一項相關考慮因素。  

 

7 .  我 們 得 悉 警 察 評 議 會 職 方 在 回 應 當 局 的 薪 酬 調 整 方 案

時，反建議全體公務員的薪酬調整 相等於「綜合薪酬趨勢總指

標」 (5 .0 1 % )。警察評議會職方在向當局提出薪酬調整要求時，

亦已把這個方案提交當局考慮。我們認為這個建議欠缺理據，

主要原因有兩個：首先，我們應以薪酬趨勢淨指標 (而非薪酬趨

勢總指標 )作為參考指標，這是因為薪酬趨勢淨指標同時包含薪

酬 趨 勢 調 查 所 涵 蓋 私 營 機 構 員 工 的 額 外 薪 酬 (例 如 「 第 十 三 個

月」薪金及年終獎金等 )，以及應予以扣除的公務員遞增薪額。

再者，根據既定的薪酬趨勢調查方法，薪酬數據是分三個薪金

級別 5蒐集和整合，以確定市場不同階層的年度薪金變動。以綜

合薪酬趨勢指標作為參考，會立下不合理的先例，並且會導致

偏離市場趨勢的情況。基於上述的第二個理由，警察評議會職

方在其向行政長官發出的信件中所作的建議（即上文第 五段所

述的建議）亦欠缺理據。  

 

8 .  概括而言，當局已充分考慮職方提出的意見。經考慮當

局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的六

項相關因素 (即薪酬趨勢淨指標、香港經濟狀況、生活費用的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
 在 蒐 集 數 據 時 ， 中 層 及 高 層 薪 金 級 別 的 數 據 會 各 自 再 細 分 為 兩 個 級 別 。

薪 酬 研 究 調 查 組 會 按 照 五 個 薪 金 級 別 分 析 有 關 數 據 ， 以 供 薪 酬 趨 勢 調

查 委 員 會 委 員 參 考 。 不 過 ， 根 據 議 定 的 方 法 ， 薪 酬 趨 勢 調 查 委 員 會 只

會 呈 交 共 三 個 薪 酬 趨 勢 指 標 予 政 府 當 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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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、 政 府 的 財 政 狀 況 、 職 方 對 薪 酬 調 整 的 要 求 及 公 務 員 士 氣 )

後，署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按照早前提出的方案調整

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公務員薪酬。有關決定符合保持公務員

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的政策目標。  

 

 

影響  

9 . 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符合《基本

法》，包括《基本法》內有關人權的規定。有關決定對環境、

家庭、生產力及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；而對財政和經濟的影

響，則與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就此事宜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

料摘要所載相同。  

 

 

宣傳安排  

1 0 .  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在今天 (二零一 三年六月十一日 )較早

前已告知四個中央評議會職方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公務員薪酬

調整的決定。公務員事務局會於今天稍後發出新聞稿和安排發

言人回答傳媒查詢。  

 

 

查詢  

1 1 .  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，可與公務員事務局首席助理

秘書長徐曉露女士聯絡 (電話： 2 81 0  31 1 2)。 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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